
10·14 保利·悦府三期地下车库工人坠亡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10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保利·悦府三期地下车库(以下简称三期地库)发生安装工人坠亡事

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对事故救援、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吉阳区人民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对这起

坠亡事故进行全面调查。由吉阳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欧江萍担任事故调查组组长。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

有：区应急管理局、月川派出所、区住建局、区总工会。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

验、收集资料、询问有关人员、法规研判，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

出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基本介绍

在建工地概况：

保利·悦府三期项目，由三亚不夜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位于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片区

迎宾路与落笔洞路交叉处，该项目共建设5栋地上26至27层住宅楼（部分底层为裙房）、1栋地上1层开

闭所及地下2层整体地下室。

2018年2月28日，总包单位下达《工程通知单》，通知监理单位于2018年3月1日开始履行本项目的

监理工作。

2019年3月20日，项目通过开工报审，准许开工建设。

2022年4月28日，该建设项目建设工程竣工，获得三亚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出具的《终止施

工安全监督告知书》。同意自2022年4月18日起，终止施工安全监督。

2022年5月27日，该建设项目通过三亚市政务中心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等建设项目

的联合竣工验收，验收单号：SY620220519602483。通过工程竣工备案后，该工程项目进入维保期。

事故工程为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的保利·悦府三期项目地下车库的消防工程。浙江盛

安达工程有限公司将所分包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海口秀英垂尧劳务行。事故发生时，正在进行消防

工程的水电安装。

专业分包：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与总包单位签订《专业分包合同》，分包三亚保利悦府项目

（三期）消防工程。

劳务分包：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与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

所分包的三亚保利悦府项目（三期）消防工程中的劳务分包给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



监理合同：中安达股份有限公司与三亚不夜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范围

包括工程施工期和维保期，监理期限为720日历天加缺陷责任期。

事故合同关系如下图：

二、事故相关单位、人员、机具及作业情况

：营业执照处所：杭州市文华路湖畔花园龙珠苑7幢；法定代表人：丁贤

明；注册资本金：壹仟壹佰陆拾玖万元整；成立日期：1997年01月23日；营业期限：1997年01月23日至

2027年01月23日止；经营范围：建筑安装工程、装饰装潢、土方石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安全技术防

范工程、楼宇综合布线、计算机网络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消防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维护，房屋

修缮，机械设备维修服务，建筑材料、通信设备(不含无线)、金属材料、五金配件、电子元器件、家

具、计算机及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0001429417385(2/6)。

类型：个体工商；经营者：黄垂尧；组成形式：个人经营；注册日期：

2021年12月24日；经营场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英街道海盛路49号椰海小区F栋201；经营范围：一

般项目：消防器材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000MA7EUDL80F。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叁仟陆佰叁拾贰万贰仟元；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吴君晔；成立日期：2000年8月8日；营业期限：长期；住

所：广州市白云区沙大南路668号之二901-903房；经营范围：工程监理、承包、代建，工程项目管理，

室内装修，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程设计及咨询服务，工程质量检验、检测及监督，工程安全检测服

务，建筑智能工程检测;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建筑、通信材料及设备购销;建筑信息模型管理技术

的咨询服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软件的开发、销售及转让，计算机信息咨询服务:建筑、通信、计算机

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技术中介、技术人股:项目投资、

咨询及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及培训，法律咨询服务：通信技术、采购的管理咨询及培训;会务服务：企业

管理、工程管理的中介服务，工程咨询服务：路灯设备、通信设备、传输管线、传输设备、安防产品、

机房设备及网络设备的购销，安装及维护工程：路灯及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及租赁;为国外投资者提供投资

方面的信息服务;工程结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0007080735472。

丁贤明，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主要负责人。男，汉族；身份证号码：

460036********0018。身份证住址：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58号601室。

吴君晔，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主要负责人。男，汉族；身份证号码：420106********5272。

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直街55号1603房。

于晓军：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监理。男，汉族。身份证号码：370632********781X。身份证住址：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蓝波湾3幢701房。

周孝东：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男，土家族。身份证号码：433127********0410。

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顺县首车镇立烈村马卡那组。

邹国栋（死者）：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劳务人员。男，汉族；身份证号码：

433127********0413。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顺县首车镇立烈村姚家组。2022年10月14日在保利悦府三

期地下车库进行高处安装作业时，碰到裸露的电线，发生触电，从距离地面约3.8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

送医院抢救，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心跳骤停（高处坠落伤，院前死亡）。



事故现场有一两层脚手架，上层作业面距离坠落面的高度约3.8米。现场未发现有安全带、安全帽

等防护用品。

（四）事故相关作业

事故涉及消防设施安装高处作业。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10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的水电安装工人邹国栋，在距离地面约3.8

米高的脚手架上进行消防设备安装作业的时候，发生触电，从脚手架上坠落，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

事故应急救援：

事故发生后，邹国栋的工友迅速拨打120，并报告给工程负责人，大约15分钟左右120赶到现场，

120迅速将邹国栋送到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到医院后，邹国栋被送到抢救室抢救。

大约有三四十分钟，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善后处理：

2022年10月14日上午，事故发生后，事故各相关单位立即组建善后工作小组，全力做好死者善后及

家属安抚工作，并安排专人负责伤者治疗及家属后勤保障工作。

2022年10月17日，专业分包单位与邹国栋家属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并完成赔偿，共计132万元。杜

泽安善后处理工作结束。

五、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1人死亡。

邹国栋（死者），男，汉族。在两层脚手架上进行消防设备安装作业时，发生触电坠落，被送医抢

救后，医院诊断呼吸心跳骤停（高处坠落伤，院前死亡）。

经调查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32万元。

六、事故调查

2022年10月14日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东北风，风向角度：36°；风力4-5级，风速：26km/h；全天

气温24℃~28℃，气压值：999，降雨量：15.6mm，相对湿度：75%，能见度：24km，紫外线指数：2。

接到事故通报，事故调查组迅速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勘查。事故现场的

地下车库顶部还有未安装完成的裸露的电线，正下方地面上有倒塌的两

层脚手架，脚手架的滑动轮损坏一个，另一个滑动轮支腿发生完全变

形。

 

 

 

 

 

 

（三）人员问询

通过对于死者邹国栋同在现场的工友邹国松的调查问询获知：事故发生时，邹国栋在距离地约3.8

米高的脚手架上进行安装作业，作业时，没有系挂安全带；邹国栋坠落过程，现场无目击证人。

（四）资质合同调查

劳务分包合同：

1.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令第88号）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

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

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

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

当及时督促整改。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加强对施

工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得倒卖、出租、出借、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将其承包

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

人，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2.合同维保期约束：

专业分包合同：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与总包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分包三亚保

利悦府项目（三期）消防工程，合同工期780日历天，最终结束时间以分包工程最终通过验收的时间为

准。截至事故发生，分包合同的消防工程已经通过竣工验收，进入缺陷责任期。

劳务分包：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与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

所分包的三亚保利悦府项目（三期）消防工程中的劳务分包给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

劳务分包合同：

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与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所专业

分包的三亚保利悦府项目（三期）消防工程分包给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

3.承包单位资质：

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其营业执照营业类型为个体工商，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

4.结果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劳务分包单位，其营业执照的经营类型

为“个体工商”，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事故调查组认定：劳务分包合同中的劳务分包单位海口

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不具备劳务分包及劳务派遣的经营资格。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与发包方签订的监理合同中第一部分协议书中第六

条约定监理期限为720日历天加缺陷责任期；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2.2.1条明确了监理范围，包括:施工及

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含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及缺陷责任期阶段的质量、进度、投资、安

全、文明施工、竣工档案等方面的全过程监理)。

对与事故相关的资料及相关人员的笔录进行调查分析研判，结合现场查勘，以及相关人员调查问

询，与事故发生相关的因素如下：

1.劳务分包合同

劳务分包合同中的劳务分包单位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不具备劳务分包及劳务派遣的经营资

格，事故调查组认定：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与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不合

法。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四十九

条的规定，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2.专业分包单位：2022年10月14日，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在现场进行安全管理，未及时排查裸露

电线漏电等安全隐患，未给邹国栋等进行消防安装作业的人员提供解决断电照明的设备设施，未给邹

国栋等进行安装作业的人员提供绝缘手套、绝缘鞋、安全带等高处安装作业所需的安全防护用品。

3.劳务分包单位：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在不具备劳务派遣资格的情况下，将邹国栋以劳务派

遣的形式派遣到工地做工，不合法。

4.监理单位：2022年5月27日，事故建设工程已经完成工程竣备，工程进入维保期。《终止施工安

全监督告知书》中，工程施工监理终止。但是监理单位未按照与发包方签订的监理合同的约束，对工

程维保期进行安全监管。2022年10月14日，监理单位未安排监理人员对地下室进行作业安全监管。

5.邹国栋：个人安全防护意识差，在进行高处安装作业时，未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

七、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邹国栋在未做好安全防护的情况下，进行安装高处作业，在作业的过程中发生触电，坠落，死

亡。

（二）间接原因

专业分包单位：将所承包的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劳务分包及劳务派遣资格的个人经营的个体工

商户；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其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安排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作业现场进行带电危险作

业的安全管理。

劳务分包单位：不具备劳务分包资格承接劳务分包工程，使用无电工操作资格证书的邹国栋进行

电工作业。

监理单位：未按照监理合同的约束，对在维保期内的工程履行对施工作业现场的施工组织设计中

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检查；未按监理合同要求对维保期内的施工作业现场履行安全

监理职责。

八、事故损失及性质

10·14 保利·悦府三期地下车库工人坠亡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2万元。

依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条的规定，事故调查

组一致认定：“10·14 保利·悦府三期地下车库工人坠亡事故”是一起建筑工程领域的一般生产安全事

故。

九、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责任认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四条第一款：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

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

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

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

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矿山、金属冶炼建设

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得

倒卖、出租、出借、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

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

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责任认定：

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违法进行劳务分包，将所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条件的单位；未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一百零一条第（三）：进行爆破、吊

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

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一百零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

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

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罚建议：

建议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一百零三条

的规定，对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处以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

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建议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一百一十四

条第（一）款中规定，对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处以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以上行政处罚可以合并执行。

责任认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二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

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

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三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

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

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责任认定：

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不具备劳务分包资格进行劳务分包的承包；不具备劳务派遣资格对邹国

栋等人进行劳务派遣；使用无电工作业资格证的邹国栋进行带电作业；在邹国栋等人进行电工作业、

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时，未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在现场进行安全管理。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九十七条第（七）：生产经营单位的特

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

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罚建议：

建议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九十七条第

（七）款之规定，对责令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建议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一百一十四条之

规定，对海口秀英垂尧建筑劳务行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以上行政处罚可以合并执行。

责任认定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条：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

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中第1.0.3条：实施建设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监理单位，并以书面形式与工程监理单位订立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合同中应包括

监理工作的范围、内容、服务期限和酬金，以及双方的义务、违约责任等相关条款。

在订立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时，建设单位将勘察、设计、保修阶段等相关服务一并委托的，应在合

同中明确相关服务的工作范围、内容、服务期限和酬金等相关条款。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中第1.0.6条：实施建设工程监理应遵循下列主要依

据：1 法律法规及工程建设标准；2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3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及其他合同文件。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与发包方签订的监理合同中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

2.2.1条明确了监理范围，包括: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含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及缺陷责

任期阶段的质量、进度、投资、安全、文明施工、竣工档案等方面的全过程监理)。

责任认定：

监理单位，未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及《建设工程监理合

同》的要求对维保期工程落实监理责任，对事故负次要责任。

处罚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

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第（四）款：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处罚建议：

建议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对中达安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处理。如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相应处理的，建议不再另行处理。

（二）事故责任人员

1、丁贤明：

事故主要责任单位浙江富安达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主要负责人。

责任认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责任认定：

丁贤明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一）（二）（五）项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对事

故发生负主要管理职责。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九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

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

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九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由行政执法部门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处罚建议：

建议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九十四条有关规定，对

丁贤明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予撤职处分，自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

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构成犯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由公安机关另案调查。

建议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九十五条第（一）款有

关规定，对丁贤明处以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以上行政处罚可以合并执行。

事故次要责任单位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主要负责人。

责任认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

责任认定：

吴君晔未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安全

生产职责，对事故发生负主要管理职责。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第九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

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

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九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由行政执法部门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处罚建议：

建议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九十四条有关规定，对

吴君晔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予撤职处分，自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

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构成犯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由公安机关另案调查。

建议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九十五条第（一）款有

关规定，对吴君晔处以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以上行政处罚可以合并执行。

事故主要责任单位海口秀英垂尧劳务行水电安装作业人员。在电工作业及高处作业过程中，无证

上岗，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不足，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海口秀英垂尧劳务行，严格整改，依法在营业资格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如需超范

围经营，必须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依法取得经营许可和相关资质方可经营。

（二）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须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建立、健全本单位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计划，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二是立即在施工现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整改工



作，及时消除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事故隐患，以达到安全要求。三是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及安全

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风险预判及隐患排查处理能力。四是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根据公司

内部规定对事故责任人进行处理，警示全体从业人员，对作业人员进行“举一反三”的安全警示教

育，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三）区内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分包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职责，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有效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检查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防范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四）全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区委区政府

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认真落实监管责任，以对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健全常态联动机制，加强与住建部门、三亚市综合执法局吉阳分局的

联动，齐抓共管，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及隐患排查治理的管理水平，充分发挥

执法震慑作用，坚决堵住各类安全生产管理漏洞，切实把管理局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各层级人员

责任落实到位，确保区内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住建部门和执法部门要联合开展对辖区建设工地

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大执法力度，查处无资质经营行为，对无视安全生产转包及违法分包、违法违

规施工的行为要及时制止，排除事故隐患并依法严厉查处，同时加大日常巡查和监管力度，防范类似

事故发生。

 

 

 

 


